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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数字政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进度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等规定，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北京数字政

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字政通”或“公司”）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保

荐机构，对数字政通拟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进度事项进行了核查，核

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数字政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997 号）核准，数字政通非公开发行

48,000,000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发行价格为 12.50 元/股，募集资金总

额为 600,000,000 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合计 14,141,218.30 元后，募集资金净

额为 585,858,781.70 元。 

2020 年 8 月 7 日，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北京数字

政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上会师报字（2020）第 6598 号）。公司已

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三

方监管协议。 

根据非公开发行预案，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公司将投向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额 

1 智慧化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17,556.00 

2 基于物联网的智慧排水综合监管运维一体化平台建设项目 13,186.50 

3 基于多网合一的社会治理信息平台建设项目 12,257.50 

4 补充流动资金 17,000.00 

合计 60,000.00 

二、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进度情况、重新论证情况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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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原因 

自 2020 年以来，由于受到宏观环境一些不可抗力的影响，募投项目的实施

条件发生变化，导致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较原计划有所迟缓。基于谨慎原

则结合目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在募集资金投资

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公司拟将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的日期调整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二）本次延期的募投项目重新论证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的规定，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超过最近一次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完成

期限且募集资金投入金额未达到相关计划金额 50%情形的，上市公司应当对募

投项目的可行性、预计收益等重新进行论证，决定是否继续实施该项目。因此，

公司对“基于物联网的智慧排水综合监管运维一体化平台建设项目”和“基于多网

合一的社会治理信息平台建设项目”进行了重新论证。 

1、基于物联网的智慧排水综合监管运维一体化平台建设项目 

（1）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2022 年 4 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做好市政基础设施安全运行管理的通知》要求加强地下市政基础设施安全运行管

理。同时，全国各地省、市均已下发相关政策文件，全国各地污水提质增效、城

市内涝治理、供水管网漏损控制、燃气安全监管、地下市政基础设施普查及综合

管理、地下管网普查及信息化建设开启新的浪潮。 

城市地下管线一直是各地的管理重点和难点，该项目基于物联网的智慧排水

综合监管运维一体化平台是集现场检测技术、物联网技术、计算机技术、智能移

动终端技术、数据处理技术为一体的城市排水管网智能化管理系统，能够有效减

少城市内涝和城市溢流污染，对于建设智慧城市下的智慧排水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2）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数字政通深耕电子政务业务领域多年，至今已承担了全国范围内数百个城市

的智慧城市管理相关项目建设，公司多年来积累的各项核心技术为该项目相关产

品的开发和实施提供了重要支撑。同时，公司立足管线，深耕管线、排水、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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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地下市政基础设施、仪器制造等专项，形成“管线探测、隐患排查、检测、

修复、信息化软件、常态化运维、管线机器人制造”全方位服务的产业格局。 

2022 年，公司主导了《城镇排水管网地理信息系统技术规范》的编制，参与

了《市政排水管道紫外光固化修复施工技术规程》等规程规范的编制，持续引领

行业发展。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定金迪地下管线探测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

迪管线”）是国内最早成立的专门从事地下管线探测和管线信息管理系统开发、

建设服务的公司之一。金迪管线丰富的地下管网项目经验为公司积累了大量的人

才及技术，为项目建设的持续顺利开展奠定坚实基础。 

2、基于多网合一的社会治理信息平台建设项目 

（1）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2022 年 5 月，由民政部、中央政法委、网信办、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

部、公安部、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

深入推进智慧社区建设的意见》，文件指出，到 2025 年，基本构建起网格化管

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智慧社区服务平台，初步打造成智慧

共享、和睦共治的新型数字社区，社区治理和服务智能化水平显著提高，更好感

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决策施政、方便群众办事；2022 年 6 月，《国

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积极推动数字化治理模式

创新，提升社会管理能力。推动社会治理模式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

转向线上线下融合，着力提升矛盾纠纷化解、社会治安防控、公共安全保障、基

层社会治理等领域数字化治理能力。近年来，北京、湖南、湖北、广东、福建、

江西、山西、西藏等各省都相继出台社会治理现代化重要文件或召开专项会议持

续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该项目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下的社会治理信息化政策的积极响应和深挖社会

治理市场的实践。该项目的建设是公司顺应行业发展趋势，响应国家政策指导

方向，满足客户需求变化的必要措施。 

（2）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公司以“创新智慧城市，成就政通人和”为己任，不断加大研发与技术投入，

围绕基层减负，将人防、物防与技防充分融合，打造更加务实落地的社会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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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方案和产品体系，为各地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赋能，支撑不

同层级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自 2011 年开始从事社会治理信息化技术及相关产

品的研发推广，参与了全国多个重点市、区县社会治理项目的建设，为包括北京、

天津、深圳、贵阳、西宁、合肥、桂林、黄石在内的多个国内城市客户提供并实

施了全面的社会治理信息化解决方案。 

此外，公司在综合地下管网管理、智能交通、自然资源管理、城市规划管理、

市政管理等智慧城市行业应用领域拥有丰富经验和广泛的客户案例。因此，公司

在经营发展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用户需求和技术经验，为多网合一的社会治理

信息平台建设项目提供了有力支撑。 

综上，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及公司整体发展战略，

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项目仍然可行，公司将继续实施上述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 

（三）募投项目建设完成时间的调整情况 

公司结合募投项目当前的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在项目实施主体、项

目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对部分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和建设完成

时间进行调整。下述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调整后的时间是公司在综合考虑

各项因素基础上所作出的估计。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时间 

（调整前）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时

间（调整后） 

募集资金计

划投资总额 

累计投入金额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募集资金投入比

例（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智慧化城市综合管理服

务平台建设项目 
2022 年 8 月 2024 年 12 月 17,556.00 12,239.93 69.72% 

基于物联网的智慧排水

综合监管运维一体化平

台建设项目 

2022 年 8 月 2024 年 12 月 13,186.50 4,815.70 36.52% 

基于多网合一的社会治

理信息平台建设项目 
2022 年 8 月 2024 年 12 月 12,257.50 6,246.53 50.96% 

注：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三、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进度的影响 

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不涉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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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用途、投资规模的变更，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调整是公司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

体实施情况作出的审慎决策，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四、审核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计划进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总

额不变的情况下，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进度。 

（二）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是公司从维护全体股东和公司利益角

度出发，履行了必要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调整不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主体、资

金用途、投资规模，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公司提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质量和合理有效地

配置资源。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进度的议案。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计划进度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进度，

是根据募投项目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未改变募投项目的投资总额和建设规

模，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

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进度的决策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调

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进度。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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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进度事项，

是公司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的规定，未损

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进度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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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数字政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进度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扶林：               高强：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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